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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过近几年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，我们发现，当前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，不容忽视。

  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  （一）在项目确定、准备阶段存在的问题 

  1、部分政府投资项目无立项报建手续，擅自动工修建，项目竣工后，无质检、竣工验收等就交付或投入使用。 

2、超概（预）算投资较为普遍。建设单位为争取项目立项、少缴规费，采取少报投资额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高装饰标

准，致使项目实施、竣工后超概（预）算严重。此外，建设单位违反有关文件规定，要求设计单位扩大规模和提高标准

设计，增大工程实际完成投资额，这部分增加的概算投资，建设单位又没有报原审批部门予以批准。 

3、设计过于保守，增加工程项目的材料耗用量，增大了工程建设成本。部分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，为了降低设计收

费或照顾关系等原因，将工程项目委托给资质等级较低的设计单位设计，往往这种设计单位因规模较小，设计工种不

齐，设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，造成设计保守，增加工程项目的材料耗用量，增大工程建设成本。 

4、弄虚作假，招投标走过场、流于形式： 

（1）部分建设单位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标。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一个项目化分为若干个小项

目，签订多个施工合同，使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要求进行招标的政策底价，以规避施工招标；部分建设单位将依法

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进行变通处理，从而采取邀请招标的形式；部分建设单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，先进场施工后招标投

标，使招标投标成为一种形式。 

（2）施工企业之间出借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投标。部分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招标过程中，对投标施工企业资质等审

查不严，有的建设单位纯粹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放任施工企业之间出借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投标这种违法行

为的发生。较为常见的是，同一施工企业的相关人员分别代表几家施工企业投标，不管哪家施工企业中标，最后中标承

建的其实质都是一家施工企业。 

（3）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依法应当招标的未招标。有关文件规定：“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

估算价在100万元以上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”，但在审计中我们发现，建设单位自行采购的重要设备、材料，多数符合招

标条件却未通过招标采购，而是直接通过“询价”方式采购，姑且不论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的合理性，给审计正确计价也

带来了困难。 

5、建设单位未经总承包单位同意，任意肢解发包工程。（《建筑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“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，

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”。）此问题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非常普遍，并将带来以下问题：一是给工程正确计价

造成一定的困难；二是增大了工程建设成本（按照有关规定，如果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一部分直接分包给另一施

工企业，总包单位应以该分部工程的定额直接费或定额人工费为基础，向建设单位收取临时设施费、现场管理费、企业

管理费、劳动保险费）；三是不利于对工程质量的管理；四是肢解发包工程易滋生腐败。 

6、随意签订包干价合同，且合同其他条款签订不严肃，内容含混不清、价格过高。我们发现，建施双方在签定工程承包

合同确定合同价款时，部分建设单位在施工企业不规范的报价（拣中药似）基础上，同施工企业讨价还价后，确定合同

价款；有的在几家施工企业不规范的报价基础上，简单加以比较，确定合同价款。 

（二）在项目施工、竣工阶段存在的问题 

1、建设单位自供材料（甲供材）价格高，影响审计定价。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供应材料的现象非常普遍，加之各街、

乡、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，对材料市场价格信息难以把握，致使甲供材价格普遍偏高，给事后审计计价取费造成很大



的困难。 

2、“未计价材料”建设单位认定价格大大高于市场价。“未计价材料”是指价格波动较大，结算价格需要建设单位和施

工企业共同认定的材料。我们发现，政府投资项目“未计价材料”的认定价格往往高于“当时”“本地区”市场价。 

3、管理失控，现场签证内容失实。签证，是指在施工图纸上不能反映，但实际发生时需要现场确认的施工内容。政府投

资项目较为普遍地存在：签证内容过多、签证量过大，出现认定的工程量失实、价格高等问题。 

4、违反规定虚列工程建设成本。我们发现，部分建设单位违反《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》（财基字[1998]4号）有

关规定，虚列工程建设成本、未经批准在工程建设成本中列支建设单位管理费等。 

5、基本建设财务收支会计核算不规范。当前，很多机关单位基本建设会计核算，多数执行行政或事业单位会计制度，同

正常经费收支一起核算，由于行政或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均无“在建工程”科目，为归集基本建设所发生的费用，有的自

行增设“在建工程”科目，有的通过“暂付款”或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，还有的通过“经费支出”或“事业支出”科

目；有少数单位按《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》单独建帐核算，但制度与制度之间，在适用会计科目上缺乏衔接，机关单

位经批准用拨入经费拨款或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金安排基本建设，资金在转存基建专户时，没有通过“结转自筹基

建”科目，而是通过其他科目核算。 

6、工程竣工初步验收合格后，未经审计，同施工企业办理工程财务决算，有的建设单位擅自委托中介机构对政府投资项

目实施审计，造成政府资金和国有资产的流失。按照《审计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“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

行情况和决算，进行审计监督”。但有的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初步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未经审计同施工企业办理工程财

务决算，待审计机关发现时，不该划拨的资金已划拨，形成难以挽回的局面，造成政府资金和国有资产的流失。有的政

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擅自委托中介机构审计，由于缺乏国家审计机关强有力的监督，致使工程竣工结算“水份”没有挤

干。 

二、问题产生的原因 

（一）利益驱动。部分机关单位的有关人员受利益驱动，不按政策法规行事，利用职务之便，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

利，导致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失控。 

（二）监管不力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政府投资项目呈现出点多面广、投入资金量逐年增大

的特点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，监督标准不一，监管力度

不同，尤其是有些监督部门的检查流于形式，只停留在出具处罚决定上，没有对处罚决定跟踪落实，大大削弱了监督的

力度。 

（三）体制不全。当前的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还不彻底，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管理“三分离”的投资体制还存在薄弱环节，

落实还不到位。突出表现在许多政府项目投资与建设、建设与管理混为一体，行政行为直接融入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

中，常常是政府直接组织项目建设，行政权力过度集中，在工程质量、财务管理、招投标等关键环节上缺乏有效的监督

制约机制，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，形成了“越位”，“越位”的同时又存在着“缺位”，最终结果是导致项目投

资效益低下，形成投资“黑洞”，严重影响工程质量，滋生腐败现象。 

三、对策及建议 

针对目前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,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入手： 

（一）以工程质量为核心，强化工程建前、建中、建后三个阶段的监控。在工程建设前，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

限，履行报批手续，不得化整为零、越权审批。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报告和设计文件，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内容，达到

必要的深度和质量要求；在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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